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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 

财务管理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校： 

近些年来，我省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展迅速，满

足社会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，成为我省高等教育体系

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成为高等学校服务于社会的

重要渠道。为规范我省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财务管

理，促进健康、有序发展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1.加强合同管理。高校对外开展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办学或

办班，除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个人开设的项目以外，均应以学校的

名义对外签署办学合同。签订的办学合同，须由学校法定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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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委托代理人代表学校签字，明确各方责权利，确定费用分担和

收入分配等事项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学校名义对

外签订办学合同。 

2.严格收费和票据管理。对以学校名义招生的、颁发学校证

书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收费，须经财政、物价和教育主管部

门办理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后才能收取，并全额纳入学校财务管

理，实行统一核算和票据管理。成人教育学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，

统一使用财政部监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及时、足额上缴财政管理；

自考助学、技能培训班等非学历教育学费收入，统一使用税务票

据，及时、足额上缴学校财务部门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收费票据按照招生规模领取，及时结报票款。收费票据必须加盖

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，校内各单位不得使用自制或外购的票

据收费。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在收费实

施前向社会公示。 

3.加强财务管理。高校应制定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办学收入

使用管理办法，明确学校领导班子对成人教育办学过程的监管责

任。高校与校外单位合作举办的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应科学确定

办学成本，并根据办学合同支付联合办学单位费用。高校与合作

单位的收入分配及学校内部收入分配政策由校长办公会议集体

讨论研究决定。办学收入主要用于教育教学和学生事务支出，并

严格按照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精神及绩效工资有关政策执行。财务、

资产和审计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办学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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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过程中的财务管理和监督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隐瞒、

挪用收费收入，不得私存、私放资金，严禁将资金存入个人银行

卡，严禁以任何理由及形式私设“小金库”。对于挤占、挪用、

套取办学收入等行为，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

国家有关规定，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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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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